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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第1章、第2章、第3章、第4章以及7.2.1、7.2.2、7.4.1、9.1.2b)、9.9.4.2a)、12.2.5、

12.3.6.3、12.3.8、16.2a)6)、16.2a)7)、附录E.2中带“宜”字的内容以及附录C、附录F、附录J为推荐

性的,其余为强制性的。
本标准修改采用EN81-3:2000《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第3部分:电力和液压杂物电梯》(英

文版)。
本标准对EN81-3:2000做了下列修改:
———在本标准“规范性引用文件”中,用国内文件代替了EN81-3:2000“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对应的

国外文件。
———在本标准“参考文献”中,用国内文件代替了EN81-3:2000“参考文献”中对应的国外文件。
———本标准删除了EN81-3:2000的前言和附录ZA,因为这些内容不适合我国国情且其存在与否

对本标准的理解和使用没有任何影响。
———本标准在EN81-3:2000的12.3.3.3.3内容中增加“d)允许的弯曲半径。”,因为软管固定时其

弯曲半径不应小于制造商标明的弯曲半径。
———本标准在EN81-3:2000的12.3.6.3内容中增加“M14×1.5”,因为在我国常用此规格的螺纹

连接。
———本标准在EN81-3:2000的第15章中增加了“15.13”、“15.14”、“15.15”,以符合我国国情。
本标准的附录A、附录B、附录D、附录E、附录G、附录H为规范性附录,附录C、附录F、附录J为

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全国电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96)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北京首华优力维特电梯有限公司、沈阳亿成电梯有限公司、上海三菱电梯有

限公司、苏州东南电梯(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友林、顾楠森、陈喆、陶世全、常达、马依萍、黄国藩、郭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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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0.1 总则

0.1.1 本标准从保护人员和货物的观点出发制定杂物电梯的安全规范,防止发生与使用人员、杂物电

梯维护或紧急操作相关的事故的危险。

0.1.2 研究了杂物电梯在下列方面的多种事故的可能性:

0.1.2.1 可能因下列事故造成危险:

a) 剪切;

b) 挤压;

c) 坠落;

d) 撞击;

e) 被困;

f) 火灾;

g) 电击;

h) 由下列原因引起的材料失效:

1) 机械损伤;

2) 磨损;

3) 锈蚀。

0.1.2.2 保护的人员:

a) 使用人员;

b) 维护和检查人员;

c) 杂物电梯井道和机房(如果有)外面的人员。

0.1.2.3 保护的物体:

a) 轿厢中的装载物;

b) 杂物电梯的零部件;

c) 安装杂物电梯的建筑。

0.2 原则

制定本标准时,采用了下列原则。

0.2.1 本标准未重复列入适用于任何电气、机械及包括建筑构件防火保护在内的建筑结构的通用技术

规范。
然而,有必要去制定某些规范以保证有良好的制造质量。或许它们对杂物电梯的制造商而言是特

有的要求,也或许因为在杂物电梯使用中,可能有较其他场合更为严格的要求。

0.2.2 本标准规定了安装在建筑物或构筑物中的杂物电梯的基本安全要求,同时也应遵守国家有关的

建筑规范,如机房高度及其入口门尺寸的最小值的规定。

0.2.3 当部件因质量、尺寸和(或)形状原因用手不能移动时,则这些部件应:

a) 设置可供提升装置吊运的附件;或

b) 设计可与上述吊运附件相连接的件(如:采用螺纹孔方式);或

c) 具有容易被标准型的提升设备缚系吊运的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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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4 本标准尽可能只提出所用材料和部件应满足杂物电梯安全运行的要求。

0.2.5 买主和供应商(或其全权代理人)之间需协商的内容为:

a) 杂物电梯的预定用途;

b) 环境条件;

c) 土建工程问题;

d) 安装地点的其他方面的问题,例如:无人照管的儿童等。另外,也参见附录J。

0.2.6 本标准不涉及家畜的健康与安全。

0.3 假设

考虑到包含在一部完整杂物电梯内的每一零部件的可能危险。
制定了相应规范。

0.3.1 零部件是:

a) 按照通常工程实践和计算规范设计,并考虑到所有失效形式;

b) 可靠的机械与电气结构;

c) 由足够强度和良好质量的材料制成;

d) 无缺陷。
未使用有害材料,如石棉等。

0.3.2 零部件、井道与机房应有良好的维护和保持正常的工作状态,即使有磨损,仍应满足所规定的尺

寸要求。

0.3.3 选择和配置的零部件在预期的环境影响和特定的工作条件下,不应影响杂物电梯的安全运行。

0.3.4 承载支撑件的设计,应保证在(0~100)% 额定载重量下杂物电梯均能安全运行。

0.3.5 本标准对电气安全装置的要求是,若电气安全装置完全符合本标准的要求,则其失效的可能性

不必考虑。

0.3.6 当使用人员按预定方法使用杂物电梯时,对因其自身疏忽和非故意的不小心而造成的问题应予

以保护。

0.3.7 杂物电梯不用于运送人员。

0.3.8 如果在维护期间,一个使用人员通常不易接近的安全装置被有意置为无效状态,此时杂物电梯

的安全运行无保障,则应遵照维护规程采取补充措施来保证使用人员的安全。

0.3.9 所用的水平力:

a) 静力:300N;

b) 撞击所产生的力:1000N;
这是一个人可能施加的作用力。

0.3.10 除了下列各项以外,根据良好实例和标准要求制造的机械装置,在无法检查情况下,将不会损

坏至频临危险状态。
下列机械故障应考虑:

a) 悬挂装置的断裂;

b) 曳引轮上曳引绳失控滑移;

c) 辅助绳、链和带的连接的断裂和松弛;

d) 与主驱动机组和曳引轮有关的零部件失效;

e) 液压系统(不包括液压缸)中的破裂;

f) 液压系统(包括液压缸)中的微小泄漏。

0.3.11 轿厢从最低层站坠落,在撞击缓冲器之前,允许防轿厢坠落或防超速下行的装置不动作。

0.3.12 当轿厢速度在达到机械制动瞬间仍与主电源频率相关时,则假定此时的速度不超过115%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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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速度或相应的分级速度。

0.3.13 根据3.36,使用人员不得进入杂物电梯。

0.3.13.1 对于不允许维护人员进入的井道,通向井道的任何开口的任一边尺寸不应大于0.30m,或
无论其开口尺寸如何:

a) 井道的深度不应大于1.0m;

b) 井道的面积不应大于1.0m2;和

c) 已采取措施使维护人员便于从外部进行维护。

0.3.13.2 在下列条件下,维护人员可进入机房:

a) 供进入的开口尺寸不小于0.60m×0.60m;和

b) 机房的高度不小于1.80m。

0.3.14 通常,应提供用于提升较重设备的设施(见0.2.5和6.3.4)。

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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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物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1 范围

1.1 本标准规定了永久安装的新电力驱动的曳引式或强制式杂物电梯和液压杂物电梯的制造与安装

应遵守的安全准则。杂物电梯是服务于规定层站的固定式升降设备。它具有一个轿厢,轿厢的尺寸和

结构型式不允许人员进入。轿厢借助于钢丝绳或链条悬挂或柱塞支撑,由电力或液压驱动在与铅垂线

倾斜度不大于15°的刚性导轨上运行。
本标准适用于额定载重量不大于300kg,且不允许运送人员的杂物电梯。

1.2 除了本标准的规定外,应考虑在特殊情况下(如潜在的爆炸气体、极端的气候、地震、危险货物品的

运送等)的补充要求。

1.3 本标准不适用于:

a) 1.1所述驱动方式以外的杂物电梯;

b) 本标准实施前安装的及已完成重大改装的杂物电梯(见附录E);

c) 升降器械,如链斗式升降机、矿山升降机、舞台升降机、带有自动吊笼的器械、施工升降机、船用

电梯、海上开采或钻井平台、建筑和维护用的设备;

d) 导轨与铅垂线的倾斜度大于15°的杂物电梯;

e) 运输、安装、维护和拆卸杂物电梯期间的安全;

f) 井道壁、轿厢与层门(包括视窗)使用了玻璃。
然而,上述设备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本标准未涉及噪声与振动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与杂物电梯的安全使用无关。
本标准未涉及火灾的蔓延情况。

1.4 因不允许人员进入轿厢,轿厢的尺寸不应大于:

a) 轿底面积1.0m2;

b) 轿厢深度1.0m;

c) 轿厢高度1.20m。
如果轿厢由几个固定的间隔组成,且每一间隔都满足上述要求,则轿厢总高度允许大于1.20m。
尤其是,作为运送货物的升降设备,如果其轿厢尺寸超过以上任何一项参数,则不属于杂物电梯的

范畴。

1.5 本标准适用于额定速度不大于1.0m/s的杂物电梯。
注:超过上述速度的杂物电梯,应采用适当的附加要求以便获得同等的安全性。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786.1 液压气动图形符号(GB/T786.1—1993,eqvISO1219-1:1991)

GB/T2423.5—199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Ea和导则:冲击

(idtIEC68-2-27:1987)

GB/T2423.10—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Fc:振动(正弦)
(IEC60068-2-6:1995,I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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